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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G 

 
资 助妇 女发展 计划 (地 区 组别 )  

财 务报 告  
 

拟备财务报告须注意事项︰  
 
1 .  所有收据必须整齐地贴在 A -4大小的纸张上 (可用环保纸 )以便存录，

并 按 附 录 I的 规 定 由 计 划 主 管 或 获 资 助 机 构 的 获 授 权 人 签 署 核 实 和

加盖 机构印鉴。 核实人 员的姓名和 签署式 样必须与计 划建议 书所示

相同。  

2 .  如支 出涉及向嘉 宾／讲 者发放报酬 而该嘉 宾／讲者未 能发出 正式收

据， 则须由该嘉 宾／讲 者签署声明 以证明 已收取有关 费用。 声明必

须按附录 I I的规定载列收款人的全名、香港身分证号码 (英文字母和

首三个数字 )和签署。  

3 .  付款金额如少于 500元而没有正式收据，可用现金支出单代替收据。

现金 支出单必须 载列收 款人／经手 人的姓 名正楷、签 署、香 港身分

证 号 码 (英 文 字 母 和 首 三 个 数 字 )、 付 款 日 期 和 开 支 细 则 并 按 附 录 I I I
提交资料。  

4 .  如 支出涉 及演出 者、 导师、 讲者和 嘉宾 的津贴 ，则须 按 附 录 I V的 规

定以表格形式由收款人签署证明已收取有关费用。  

5 .  如支出涉及义工的交通费用，必须按附录 V的规定提交详细数据。  

6 .  按 附 录 I I至 附 录 V提 交 的 资 料 必 须 由 计 划 主 管 或 获 资 助 机 构 的 获 授

权人签 署核实和加盖机构 印鉴。核实人员的 姓名和签署式样必 须与

计划建议书所示相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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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G 

致 :   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 
  香港添马添美道 2号  
  政府总部西翼十楼  
  (传真： 2 50 1  04 78 )  

 
 
 

资 助妇 女发展 计划 (地 区 组别 )  
财 务报 告  

 
计划编号：  

A部 ： 基本 数据  
机构名称   
计划名称   
核准拨款总额   
计划推行日期   
计划完结日期   

 
B部 ：收 支结 算表 (截 至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)  

 
 

( A )  

收入  
来源  款额 (元 )  

1. 参加者费用 (如适用 )   
2. 获资助机构承担的费用 (如适用 )   
3. 赞助和捐赠 (如适用 )   
4 .  其他 (如适用 )   

总计：   
 

( B)  
开支  

项目  已核准的  
预算开支

(元 )  

实际开支  
(元 )  

收据

编号  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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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计：       
( C )  
 

以 资助 妇女发 展计划 拨款 支付的 开支总 额  
[ ( B )  –  ( A) ]  

元 

 
 
( D )  已领取资助妇女发展计划的拨款额  

未结算的预支款项 (如有 )  元  
已结算的预支款项 (如有 )  元  
部分发还款项 (如有 )  元  

总 额  元  
( E )  申请发还 /结算预支 *款额  元  
( F )  退还给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」的余款 [ (D )  –  ( C) ]  元  

*  请 删 去 不 适 用 者  
 

划线付款支票的抬头机构：   

获资助机构的邮寄地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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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部 ： 获资 助机 构所 作 的 证明  
 
本 人谨 此证实 ：  
(1)  上 述 数 据 正 确 无 误 ， 而 B部 已 详 列 所 有 其 他 拨 款 来 源 的 收 入 (包 括

所有获赞助和捐赠 )，并无任何遗漏；  
(2)  所 购 置 的 物 品 在 认 收 时 均 完 好 无 损 ， 所 开 列 的 各 项 服 务 也 属 合 理

并 为有 关计划 所需， 而所 有开支 均符合 《资 助妇女 发展计 划 (地区

组 别 )拨 款指 引》订 明的 规定和 妇委会 以书 面形式 附加的 其他 额外

条件；  
(3)  计 划 的 各 项 物 品 及 服 务 的 报 价 和 获 接 纳 的 采 购 价 ， 与 市 场 价 格 比

较，均属合理；  
(4)  B部所列的开支只限用以推行上述计划。  
 
 

签署  ：   

计划主管姓名  ：   

职衔  ：   

联络电话  ：   

传真号码  ：   

日期  ： 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机构 

印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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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集 个 人资料 声明  

 
个人资料收集目的  
 
1 .  在本表格内提供的个人资料，妇女事务委员会会用于处理和运用与

资助妇女发展计划有关的事宜，以及推广妇女发展活动和鼓励巿民

参与小区事务。  
 

数据转移对象类别  
 
2 .  在本表格内提供的个人资料 ，可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目的 ，向政府

其他部门、决策局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和团体披露。  
 

查阅个人资料  
 
3 .  贵机构的负责人员有权根据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 (第 48 6 章 )查

阅和更正已提供的个人资料。查阅权包括取得本表格内数据当事人

个人资料的副本。  
 

查询  
 
4 .  如 对使用本 表格收集 的个人资 料有任何 查询 (包 括查阅和 更正数据 )，

请与下述人员联络：  
 

 
行政主任 (福利 )2C  

(负责人职衔 )  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 
 

3 6 55  4 01 4  
(电话号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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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I  

递 交收 据样本  
 

收据  
编号：  
 

 
 

X X X  

 
大爱文具  

电话： 21 21 -2 12 0  传真： 21 21 -2 11 1  
元朗大兴中心地下 G 1 02号铺  

 
正 式收 据  

 
单号： 12 90 12  

 
日期： 25 -6 - 20 18  

 
红卡    10 0张       2 0 0元正  
 

总计： 20 0元正  
 
 
 
 
 
 
 

 

 

妇女团体  

 

 

收据编号 

商号名称、地址 / 电话 

发票(Invoice)概不接受 

日期须包括年、月、日 

详细购物内容 

印上机构盖章核实 由计划主管或获资助机构的获授权人签署核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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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I I  

报 酬认 收书  
 
本人  __ __ __ __ __ __ _ __ _  (身分证号码  _  _  _  _x xx [x ] )已收到  (获资助

机 构 名 称 )       港 币           元 ， 作 为 支 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共__________小时的费用 。 
 

           签署 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：_ __ __ __ __ __ _ __ __ __ _  
 
 
 
 

附 录 I I I  

现 金支出 单  
 

本人  __ __ __ __ __ __ _ __ _  (身分证号码  _  _  _  _x xx [x ] )谨此证明，港币                
_ _ __ __ __ __ __元用于购买下列项目。这些项目并无收据。  
 
项目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签署：  __ _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  

姓名：  __ _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  

职 位：  __ _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  

日期：  __ _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机构 
印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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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I V  

演 出者 、导师 、讲者 及嘉 宾津贴 认收书  
收款人姓名  香港身分证

号码  
(英文字母连  
首三个数字 )  

日期  款额 (元 )  签署  
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
总计：    
 
 

 

附 录 V 

发 还义 工交通 费用认 收书  
收 款 人  
姓 名  

香 港  
身 分 证  
号 码 *  

日

期  
由  

(地 点 )  
至  

(地 点 )  
交 通  
工 具  

费 用  
(元 )  

目 的  
(简 述 )  

签 署  

         
         
         
         
         

总 计 ：     
*英文字母连首三个数字  
 
 


